附件
“聚焦立德树人 构建中小学‘三全育人’新格局”
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共提供60学时，选学完成42学时，45分钟/学时）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名称及职务

	理想与信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

	
	以习近平教育思想为指导 开创学校德育工作新时代
	杨志成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做好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建设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坚持立德树人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俞伟跃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坚持立德树人，建设教育强国--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情怀与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的教育哲学意蕴
	黄  亮
	中央团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副教授

	
	培育核心素养，更好立德树人
	杨银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漪老师：以人格育人格
	程红兵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总校长

	
	立德树人，重在培育和践行
	刘彭芝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坚持立德树人 落实五育并举
	贾利民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用情教书 用心育人 用功做事
	贾利民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构建课程育人体系
	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文化的思考与实践
	宋  怡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转变育人模式 促进实践学习--深化课程改革的本质精神
	张  丰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让综合实践课程点亮孩子智慧的心灯
	许昌良
	江苏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校长兼书记

	
	学习：从知识走向智慧——授“鱼”与授“渔”之联想
	张志敏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

	
	“大课堂”教育让每个孩子亮出自己的精彩
	颜  诺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德信现代学校校长

	
	美好同行——构建“致善·五红”课程体系
	孔朝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天航实验学校校长

	提升活动育人体验
	学生的教育为啥离不开活动
	迟希新
	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教授

	
	如何提升活动育人的实效性
	迟希新
	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教授

	
	在系列教育活动中促进学生成长
	苏奇名
	北京市第五中学物理教师、班主任

	
	积分拍卖活动在小学高年级班级建设中的运用
	左久春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班主任教师

	
	提升班级德育魅力的新路径：活动体验
	杨  兵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

	
	班级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快乐成长
	齐学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班主任研究中心主任

	加强管理育人制度
	学校每日常规精细化管理体系
	李东生
	广东省珠海市教育局思政科科长

	
	打造自主教育的制度环境
	郑学志
	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考试改革背景下的学校生涯教育制度化建设
	杨文芝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德育副校长

	
	全接纳 慢引导——构建生命成长共同体
	郑丹娜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副校长

	
	利用目标管理 构建生命成长共同体
	崔海燕
	北京市朝阳区定辛庄小学教师

	
	用课程成就文化--中小学班级科学化管理
	王秀菊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五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打造文化育人理念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解读
	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立德树人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植根中华经典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张跃洪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平中学副校长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办教育
	吴国通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小学原校长、北京大兴亦庄镇社区学校校长

	
	以文载道 以文育人
	艾彦华
	北京门头沟区大峪第一小学教师

	
	传承红色文化，做好德育工作——西安市育才中学德育工作实践探索
	辛军锋
	西安市育才中学校长

	
	传统文化进校园之学校方略
	李成泉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校长

	规范协同育人资源
	家校共育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边玉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

	
	家校合作共育范式探讨与再思考
	谢晓丽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党总支书记、理事长

	
	“点-线-面-体” 构建家校协同
	万  平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

	
	家校合作 共书乡村教育传奇
	齐爱丽
	辽宁省辽阳市第十四中学校长

	
	家校合力，看见教育的更多可能
	倪  兵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近海小学校长

	
	新时代，家校协同的思考
	刘永胜
	北京市光明小学原校长，现全国小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备注：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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